
新科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環境教育課程暨戶外教育課程實施辦法 

一、 依據： 

(一) 環境教育法以及戶外教育宣言 

(二) 本校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。 

二、 目標： 

(一) 為提升本校教師戶外教育面向之專業知能、教學規劃與執行能力，促成優

質戶外教育教學之實踐。 

(二) 透過環境教育專業課程，增進學校教育人員環境專業知能、落實學校環境

教育。 

三、 辦理方式： 

日期 時間 地點 主題 研習時數 

112.04.24(一) 

112.04.25(二) 
08:00-16:00 日月山莊 八年級隔宿露營(獨木舟) 

環境教育 

16小時 

112.06.12(一) 08:00-16:00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園 七年級一日登山 
環境教育 

8小時 

112.06.07(三) 08:00-16:00 故宮南院 九年級畢業旅行 
環境教育 

8小時 

112.03.31(一) 08:00-16:00 待確定 天然岩場與團隊確保 
環境教育 

8小時 

112.05.17(三) 08:00-16:00 待確定 溪流安全知識與溯溪體驗 
環境教育 

8小時 

112.05.29(一) 

112.05.30(二) 

112.05.31(三) 

09:00-12:00 

13:00-16:00 
金山面公園 國九畢業攀樹 

環境教育 

1小時至

24小時 

四、 本辦法呈 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。 


